
常見問答集 

 
1. 龍門(核四)電廠業經 110 年 12 月公民投票結果，

確定不重啟，原能會對於核四廠還有管制任務

嗎？ 

簡答 

核四廠建廠執照已屆期，依法不得繼續核子反應器設

施興建作業，故原能會已無建廠安全管制任務，目前

僅就場址內少數與核子保防相關物料、設備之管理作

業進行監督。 

詳答 

1. 核四廠建廠執照已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屆期，依法不得

繼續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作業，故已無建廠安全管制相關

議題。 

2. 由於場址內仍有少數與核子保防相關之物料、設備及組件，

台電公司須依國際核子保防協定與國內相關法規妥善管

理及處理，原能會亦持續監督台電公司相關作業。 

3. 原能會作為獨立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對重啟核四公投之

結果未通過，尊重人民的選擇。至於核四廠廠址及後續處

理之整體規劃與執行，將由台電公司及其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經濟部，依權責妥處。 

 

2. 原龍門 (核四) 電廠核子燃料已陸續外運，原能

會對於核四廠之管制重點為何？ 



簡答 

原龍門 (核四) 電廠建廠執照已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

屆期，依法不得繼續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作業，故已

無建廠安全管制相關議題。惟場址內仍有少數與核子

保防及保安相關之物料、設備及組件，台電公司須依

國際核子保防協定與國內相關法規妥善處理，原能會

亦持續監督台電公司處理過程。 

詳答 

1. 龍門電廠(核四廠)建廠執照有效期限已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屆期，於建廠執照屆期失效後，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

制法第 5 條規定，台電公司不得繼續於該場址進行核子

反應器設施興建作業。 

2. 原龍門(核四)電廠後續處理之整體規劃與執行，則應由台

電公司及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依權責妥處。 

3. 由於該場址依法不得繼續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作業，故

已無建廠安全管制相關議題，惟場址內仍有少數與核子

保防及保安相關之物料、設備及組件，台電公司須依國

際核子保防協定與國內相關法規儘速妥善處理，原能會

亦會持續監督台電公司處理過程。 

4. 在新核子燃料完成外運作業前，原能會仍會派員持續執

行駐廠視察；燃料全部外運後，亦會不定期派員就場區

內核子保防及保安相關之物料、設備及組件之管理情形

進行視察，確認符合國際協定及國內相關法規的要求。 

 

3. 原龍門 (核四) 電廠是否已完成各項測試與福島



改善作業？ 

簡答 

原龍門電廠於 103 年停工封存時，1 號機各項系統測

試與因應福島事故強化改善作業，包括地質議題等，

均尚未完成；2 號機於停工時仍在施工階段，尚未進

入系統測試階段。 

詳答 

1. 原龍門電廠 1 號機於 103 年停工封存時，興建施工已完成，

進入系統測試階段，但 75 項燃料裝填前應完成事項中，尚

有 40 餘項未完成，包括興建期間檢查改善結果報告、系統

試運轉功能測試、因應福島事故強化改善案等。其中共 187

項系統試運轉功能測試項目，有 32 份系統功能測試結果報

告需請台電公司澄清；37 項因應福島事故改善案中，包括

天然危害(如地震、海嘯、火山)與海、陸域地質再調查評估

等項目，以及強化措施設置等，尚有 33 件未辦理完成。 

2. 2 號機於停工時仍處在施工階段，尚未進入系統測試階段，

因此未完成事項更多。 

3. 原龍門電廠尚非一經完整驗證審核，其未能符合安全要求

的核電廠。再者，歷經數年封存與資產維護階段，相關設

備狀況、組織人力等亦有所變化，原測試之有效性須重新

檢視重測，設備亦可能須重新購置。未來經濟部與台電公

司若決定繼續興建，應通盤評估續建所涉及之整體安全事

項，例如設備狀況、組織人力、福島事故後相關強化設施

設置等，以及進行天然危害(如地震、海嘯、火山)與海、陸

域地質再調查評估工作，以釐清地質等相關議題。 



 

4. 原能會對龍門 (核四) 電廠資產維護階段之管制

重點為何？ 

簡答 

原龍門 (核四) 電廠資產維護計畫，為台電公司自行

考量公司營運策略後提出，原能會主要就該計畫涉及

新核子燃料、中子源及核子反應爐等重要設備之安全

維護部分，本於職責執行必要之管制。 

詳答 

1. 原龍門 (核四) 電廠資產維護計畫，係台電公司自行考量

公司營運策略，基於「保全核四電廠資產」及「確保核四

電廠資產最高價值」的立場，自主提出之作業計畫。 

2. 本會係本於職責，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及相關

法規之規定，就該維護計畫涉及核子物料與輻射安全相關

部分，包括場區之新核子燃料、輻射源及核子反應爐等重

要設備之維護管理措施進行必要管制監督，以確保相關作

業符合管制要求。 

 

5. 原龍門 (核四) 電廠附近發現之斷層，是否有核

安疑慮？是否有持續進行相關評估或檢討？ 

簡答 

有關原龍門  (核四) 電廠地質議題，由有關機關邀集

學者專家就原龍門 (核四)電廠地質相關事證資料進行

再檢視結果，均認為必須就包括廠內 S 斷層槽溝開挖



及海、陸域斷層分布與活動性等進行再調查作業，以

進一步完整釐清廠址與鄰近斷層分布與活動性。 

詳答 

1. 有關大眾關切的原龍門(核四)電廠地質議題，台電公司曾依

102 年經濟部地質調查檢核評議小組及原能會審查意見，規

劃進行廠內 S 斷層槽溝開挖及海域調查等作業，以進一步釐

清斷層的活動性。其中斷層槽溝開挖調查相關作業因原龍門

(核四)電廠進入資產維護管理階段暫時停止進行。海域調查

部分台電公司已於 103 年底完成，並於 108 年由地調所召集

專家學者召開所專家會議進行審查結果，認為外海有部分應

為活動斷層，並認為需再進行進一步調查，以完整釐清外海

區域之斷層分布與活動性情形。 

2. 原能會於 108 年應立法院多位委員要求，聘請專家學者組成

原龍門(核四)電廠地質再調查小組，就該廠址地質相關事證

資料進行再檢視與討論，蒐集專家學者對其地質相關議題之

建議，亦認為必須就包括廠內 S 斷層槽溝開挖及鄰近海、陸

域斷層分布與活動性等進行再調查作業，以進一步完整釐清

廠址與鄰近斷層分布與活動性。 

3. 原能會對 102 年經濟部所提出之「核四地質調查安全評估報

告」之安全評估報告初稿版已上網公布。另 108 年原能會成

立原龍門(核四)電廠地質再調查小組，對於所蒐集到專家學

者對地質調查相關議題建議部分，雖然原龍門(核四)電廠建

廠執照已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屆期，依法不得繼續進行興建

作業，已無建廠安全議題，然考量本案係因應 108 年立法院

多位委員要求，故仍就再調查小組對相關議題之建議事項與

台電公司回應彙整成總結報告，以作成本案地質調查相關議



題之紀錄，並上網公布，供民眾參閱。  

 

6. 原龍門電廠建廠執照屆期失效後，原場址設施後

續要如何處理？原能會還有管制任務嗎？ 

簡答 

原場址設施處理，係屬經濟部及台電公司權責，惟設

施內仍有少數與核子保防及保安相關之物料、設備及

組件，台電公司須依國際核子保防協定及國內相關法

規儘速妥善處理。原能會亦會就此部分，持續監督台

電公司之處理過程。 

詳答 

1. 原龍門(核四)電廠建廠執照屆期失效後，其後續處理之整體

規劃與執行，係由台電公司及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

依權責妥處。 

2. 建廠執照屆期失效後，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規定，即不

得繼續於該場址進行核子反應器設施興建作業，故已無建廠

安全管制相關議題。然而，場址內仍有少數與核子保防及保

安相關之物料、設備及組件，台電公司須依國際核子保防協

定及國內相關法規儘速妥善處理，原能會亦持續監督台電公

司之處理過程。 

 

7. 原龍門電廠有緊急應變計畫嗎？原能會審查通過

嗎？ 

簡答 



台電公司於 103 年 9 月提報龍門電廠緊急應變計畫，

106 年 4 月因配合龍門電廠資產維護保存計畫，申請

「暫不更新且不提報審查」，爰停止審查。建廠執照屆

期後，台電申請廢止獲准。 

詳答 

1.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九條，核子反應器設施

經營者應於申請初次裝填核子燃料時，將核子反應器設施緊

急應變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2. 台電公司於 103 年 9 月 30 日向原能會提報「龍門電廠緊急

應變計畫」。經審查，原能會於 104 年 3 月 30 日函復台電公

司第一次審查意見。 

3. 後因配合龍門電廠資產維護保存計畫，台電公司於 106 年 4

月 19 日來函，申請龍門電廠緊急應變計畫「暫不更新且不

提報審查」。原能會於 106 年 4 月 28 日函復台電公司，同意

備查。 

4. 原龍門電廠建廠執照有效期限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屆期，於

建廠執照失效後，台電公司於 110 年 1 月 15 日來函申請廢

止「龍門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原能會於 110 年 1 月 21 日復

函同意。 

 

8. 原龍門電廠有劃定「緊急應變計畫區」嗎？原能

會的審查情形為何？ 

簡答 

台電公司原於 97 年提報龍門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

圍評估，因福島事故，於 100 年以雙機組事故重新評



估，經原能會審定為 8 公里。110 年建廠執照屆期後，

原能會公告龍門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停止適用。 

詳答 

1. 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施行細則第四條，核子反應器設施

經營者應於申請初次裝填核子燃料時，將劃定之緊急應變計

畫區（EPZ）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2. 97 年台電公司以單機組事故評估龍門電廠緊急應變區，並

提報原能會審查。經審查，原能會於 98 年 3 月 31 日公告龍

門電廠緊急應變區為以該廠反應器為中心之半徑 5 公里範

圍。 

3. 因應日本福島多機組核災事故，原能會於 100 年 7 月 19 日

要求台電公司依照核一、二、三廠之分析條件（雙機組事故、

疏散干預基準 50 毫西弗）重新計算龍門電廠緊急應變計畫

區範圍。台電公司於 100 年 10 月 20 日陳報「龍門核電廠緊

急應變計畫區再評估報告」。 

4. 經原能會審查，將龍門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劃定為 8 公

里，並於 102 年 4 月 12 日公告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範圍之村（里）行政區。 

5. 原龍門電廠建廠執照有效期限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屆期。原

能會於 110 年 2 月 1 日公告龍門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停

止適用。 

 

9. 原能會對於「龍門(核四)電廠安檢報告」之立場

為何？ 

簡答 



「龍門(核四)電廠安檢報告」係經濟部及台電公司於

核四廠興建期間之自主強化機制，並無法取代原能會

之管制。此外，截至核四廠於 103 年停工封存時，1 號

機尚有 32 項未通過原能會的審查，因此，該機組之系

統功能試驗尚未完全通過原能會審查。另外，以設備

及測試有效性之觀點而言，因歷經封存及資產維護多

年，其設備狀況及系統功能測試需重新檢視，即使已

完成之測試項目亦需重新辦理。 

詳答 

1. 「龍門(核四)電廠安檢報告」係經濟部及台電公司為加強核

四廠運轉安全，由該公司核能專業人員及奇異等外國公司技

術顧問所組成「強化安全檢測小組」，在經濟部「核四安檢

專家監督小組」監督下，重新檢視系統移交作業，以及進行

系統試運轉測試之再驗證，並依執行結果撰寫成核四安檢報

告，此為經濟部及台電公司之自主強化機制，並無法取代原

能會之安全管制。 

2. 原能會為獨立之安全監督機關，係依據「核子反應器設施運

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嚴格審查台電公司所提送之系統功

能試驗（即俗稱之系統試運轉測試）報告，此為當時「1 號

機燃料裝填前應完成事項」之一。截至核四廠於 103 年停工

封存時，須送原能會的 187 項系統功能試驗報告中，尚有 32

項未通過原能會的審查，因此，核四廠 1 號機之系統功能試

驗尚未完全通過原能會審查。 

3. 以設備及測試有效性之觀點而言，因歷經封存及資產維護多

年，其設備狀況及系統功能測試需重新檢視，即使已完成之

測試項目亦需重新辦理。 


